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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重庆市巫山县财政局委托，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于2024年8月20日至2024年9月14日对重庆市巫山县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巫山县房屋安全鉴定所）（以下简称：巫山县房保中心）2023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以下简称：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支出开展了绩效评价，评价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对巫山县房保中心2023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支出进行绩效评价，从“资金管理、项目管理、产出效益”三个角度评价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
二、绩效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的等级分为优、良、中、差四级，得分在90分以上的为优，得分在80分以上低于90分的为良，得分在60分以上低于80分的为中，得分不足60分的为差。本次巫山县房保中心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得分：78.5分，绩效评价结论等级：中，基本达到预期绩效目标，但在资金筹集、项目管理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存在问题
（一）资金筹集中，未见社会资金投入。
（二）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项目前期工作不到位；
2.应公开招标的事项,未公开招标；

3.项目招标不规范；      

4.项目管理质量控制不严格；
5.施工现场管理不规范；

    6.施工违反安全管理条例，发生安全事故；
7.施工验收不严； 
8.后期维护不到位。
四、相关建议

（一）加强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按照《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初助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使用资金。
（二）加强项目管理
1.严格按照《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招投标程序。
2.加强项目调研，多听取当地居民意见，作好项目规划工作。

3.加强项目安全管理,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4.加强项目质量管理，实实在在为居民提供便利。
5.加强项目后期管理，采取措施对项目进行维护和回访。

五、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根据《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22〕37号）“第十条  …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在60分（含）至80分之间的，绩效评价调节系数为0.90。”巫山县社保中心绩效评价得分78.5分，建议巫山县财政局对巫山社保中心下年的预算采用调节系数0.90，适度压缩预算支出。
绩效评价工作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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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县2023年重点绩效评价项目
-保障性安居工程（老旧小区改造）

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重庆市巫山县财政局：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22〕37号）等文件精神，重庆市巫山县财政局委托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于2024年8月20日至2024年9月14日对巫山县房保中心2023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支出开展了绩效评价，现就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评价目的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推动“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资金使用效益，从“资金管理、项目管理、产出效益”3个维度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综合评价，总结成功经验，发现存在问题，提出针对性意见及评价结果应用建议，为预算安排提供决策参考。

二、基本情况
（一）巫山县房保中心基本情况

重庆市巫山县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巫山县房屋安全鉴定所）由巫山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成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500237451899043Y。举办单位：巫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巫山县龙江新区兴云路8号。服务宗旨：提供住房保障及相关服务职责任务：贯彻落实住房制度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定全县住房保障政策、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需求计划；负责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房源筹集、分配使用和后期管理；承担城市棚户区改造、全县公有房屋改革、直管公房改革、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鉴定的事务性工作；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巫山县房保中心主要职能
1.主要职能
宗旨：提供住房保障及相关服务。职责任务：贯彻落实住房制度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定全县住房保障政策、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需求计划；负责保障性住房项目建设、房源筹集、分配使用和后期管理；承担城市棚户区改造、全县公有房屋改革、直管公房改革、城镇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鉴定的事务性工作；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2.主要机构设置
巫山县房保中心为县住房城乡建委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机构规格正科级，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核定事业编制14名。
（三）项目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1.年度总体目标

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进一步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2.绩效指标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造开工面积
	74.55万平方米

	
	
	改造开工户数
	7315户

	
	
	改造开工楼栋数
	278栋

	
	
	改造开工小区数
	57个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开工目标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群众居住条件是否改善
	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旧小区居民满意度
	﹥﹦80%


（四）项目资金申报及拨付情况

1.重庆市财政局2022年11月28日下发《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建〔2022〕254号），巫县山2023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资金为2,711万元。
2.重庆市财政局2022年11月28日下发《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市级激励和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建〔2022〕262号），巫县山2023年城镇才旧小区改造市级激励和补助资金为748万元。
3.重庆市财政局2023年7月26日下发《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第一批中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渝财建〔2023〕151号），巫县山2023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资金为4,357万元。

4.巫山财政局2023年6月26日下发的《巫山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资金预算的通知》下发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资金预算561万元。
（五）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2023年收入与支出情况

巫山县房保中心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资金预算收入8,756.06万元。 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资金预算支出情况8,756.06万元。

（六）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2023年实施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49个，已完工27个（其中：已办理结算的7个），在建项目22个。
三、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2.《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4.《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22〕37号）；
5.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财预〔2021〕6号）；
6.《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7.其他与被评价项目相关的文件。

绩效评价工作程序

1.确定评价对象和范围，下达评价通知；

2.预算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根据相关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并提交绩效自评报告；

3.确定绩效评价工作组成员，可以委托或邀请第三方参与；

4.通过信息采集、现场调研等多种方式了解评价对象相关情况；

5.拟订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包括评价指标和标准、评价方法、数据采集表、调查问卷等；

6.收集绩效评价相关数据资料并进行审查、核实、评判等；

7.综合分析形成评价结论，完成绩效评价报告；

8.向有关部门（单位）汇报、反馈绩效评价结果。

（三）绩效评价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方法主要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
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按照确定的绩效目标，将一定时期内的支出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评判是否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通常用于需要量化社会效益的公共事业等。
2.比较法。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对不同部门和地区或不同时间段的同类评价对象的产出和效果进行比较，寻找异同，探求最佳管理方法和绩效提升路径。
3.因素分析法。是指通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测量各个影响因素对绩效目标实现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的一种方法。
4.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方式对预算支出绩效情况进行评价。
（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2022年2月7日发布的《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被助资金管理办法》（〔2022〕37号）关于城镇老旧小区绩效评价一级指标3个，分别为：资金管理、项目管理、产出效益。二级指标14个：其中：
1.资金管理二级指标4个，分别为：资金筹集、资金分配、预算指行、资金使用管理。
2.项目管理二级指标3个，分别是：项目储备库、统筹协调机制、评价报告报送。
3.产出效益二级指标7个，分别是：改造计划完成率、居民参与、改造内容、工程质量安全、长效管理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制度、完成改造小区居民满意度。
4.本次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指标分值满分为100分，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标准分为四个等级：

综合得分在 90—100 分（含 90 分）为优；

综合得分在 80—90 分（含 80 分）为良；

综合得分在 60—80 分（含 60 分）为中；

综合得分在 60 分以下为差。

（五）绩效评价抽样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采取查阅资料、现场调查、抽样核查、发放调查问卷、重新分析计算等方式，共实地走访10个场地，发放调查问卷60份，收集调查问卷60份，满意56份，发现问题6个。

四、绩效评价结论及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2023年度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完成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造开工面积
	74.55万平方米
	74.55万平方米

	
	
	改造开工户数
	7315户
	7315户

	
	
	改造开工楼栋数
	278栋
	278栋

	
	
	改造开工小区数
	57个
	57个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开工目标完成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群众居住条件是否改善
	是
	是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旧小区居民满意度
	﹥﹦80%
	93.33%


（二）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绩效评价组人员通过收集资料、实地调研、现场访谈和调查问卷等方式，对获得的数据与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形成了巫山县房保中心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报告。最终绩效评价得分及结论如下（具体指标得分情况详见附件一）：

经评定，巫山县房保中心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得分：78.5分，绩效评价结论等级：中。

五、绩效评价情况分析

巫山县房保中心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使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3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以下按照指标情况对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进行分析：

（一）资金管理分析（总分30分，得22分）

1.资金筹集（共10分，得3分）

严格按照县委要求，安排财政资金用于老旧小区改造。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计划投资27,052万元，实际下达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专项预算资金8,756.06万元。

巫山县房保中心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运作的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实施的小区占年度计划改造小区比例30%以上,得1分。

实际到位资金中，企业、产权单位（原产权单位）、专业经营单位等社会力量及居民出资占比未达到20%，得0分。

没有通过银行贷款、企业债券等方式筹集资金，得0分；

巫山县财政局安排了财政资金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得2分。

没有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或一般债券用于老旧小区改造，得0分。

居民参与出资改造的小区占年度计划改造小区比例未达到60%以上，得0分。

2.资金分配（共5分，得4分）
巫山县房保中心建立了《“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机关公文管理制度》《车辆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但未建立老旧小区资金专门的管理制度得1分。
资金按规定时间下达到巫山县房保中心，得3分。
3.预算执行（共10分，得10分）
巫山县房保中心建立了预算执行、绩效监控机制，得2分。

巫山县财政按预算和建设进度审核拨款，建立了预算执行、绩效监控机制，预算执行率为100%，得8分。
4.资金使用管理（共5分，得5分）
未发现巫山县房保中心将补助资金用于平衡预算、偿还债务、支付利息等，也未从补助资金中提取工作经费和管理经费，得5分。
（二）项目管理分析（总分10分，得9分）

1.项目储备库（共3分，得3分）
巫山县房保中心建立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储备库，得1分。

巫山县房保中心对入库项目建立档案、实现同步录入改造项目基本情况、居民改造意愿、改造方案、工程进度、改造前后效果的数据、图片信息，得1分。

巫山县房保中心根据小区配套设施状况，改造方案的完整性、针对性、居民改造意愿等，对入库项目初步实施方案进行量化计分、排序，明确纳入年度改造计划的优先顺序，得1分。
2.统筹协调机制（共2分，得1分）

巫山县建立政府统筹、条块协作、各部门齐抓共管的专门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得1分。

对需改造水、电、气、热、信等设施的小区，没有全部在开工改造前就水电气热信等设施统筹施工方案进一步完善，得0分。

3.评价报告报送及时、完整性（共5分，得5分）
巫山县房保中心编制了绩效目标、及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按时报送绩效评价报告且内容完整，得5分。
（三）产出效益（总分60分，得47.5分）

1.改造计划完成率（共30分，得30分）

项目开工率（小区）：57/57=100%，得10分；

项目开工率（户数）：7315/7315=100%，得10分；

项目开工率（建筑面积）：74.55/74.55=100%，得5分；

项目开工率（栋数）：278/278=100%，得5分.

2.居民参与（共5分，得3分）

成立党组织的小区占年度计划改造小区比例：31/57=54.38%，低于60%，得0分。

选举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占年度计划改造小区比例：27/57=47.37%，低于60%，得0分。

巫县山房保中心改造方案（含改造后小区物业管理模式、居民缴纳必要的物业服务费用等）经法定比例以上居民书面（线上）表决同意的小区占年度计划改造小区比例100%，得2分。

巫山县房保中心引导居民利用“互联网+共建共治共享”等线上手段，对改造中共同决定事项进行表决，提高居民协商议事效率，得1分。
3.改造内容（共10分，得10分）

对于在老旧管线等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小区内建筑物本体公共部位维修、北方采暖区建筑节能改造以及公共区域无障碍设施、适老化改造、适儿化改造等方面存在短板的小区，巫山房保中心将相关设施短板均纳入改造方案的小区占比100%，得5分。

对于存在停车、加装电梯、体育健身、充电、安防、照明、智能信包箱及快件箱等完善类设施短板的小区，相关内容纳入改造方案的小区占比100%，得2分。

对存在养老、托育、助餐等提升类设施短板的小区，有相关设施短板纳入改造方案，拟在片区层面统筹实施的小区占比100%，得2分。

与相邻小区及周边地区联动、连片实施改造小区占年度计划改造小区比例80%，得1分。
4.工程质量安全（共4分，得0分）

媒体曝光广东物目资第一小区外墙脚手架拆卸时发生安全事故，导致人员伤亡，得0分。
5.长效管理机制（共2分，得0分）

巫山县房保中心将改造后水电气热信等专营设施设备产权依照法定程序移交给专业经营单位，由其负责维护管理的小区，占年度计划改造小区比例低于60%，得0分。

巫山县房保中心建立健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归集、使用、续筹机制的小区，占年度计划改造小区比例低于60%，得0分。
6.完善配套政策制度（共2分，得2分）

巫山县出台精简改造项目审批、整合利用小区及周边存量资源、改造中既有土地集约混合利用和存量房屋设施兼容转换等方面配套政策，得2分。

7.完成改造小区居民满意度（共5分，得2.5分）

随机问卷调查了60位居民，满意56人，不满意4人，满意度93.33%。有居民因项目进行上访，得2.5分。
六、存在问题
（一）资金筹集和使用方面
1.未见社会资金投入
2022年3月21日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巫山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巫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巫山县上升居委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确定本项目概算审定金额为1,632.61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及业主多渠道筹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绩效评价指标表》资金筹集考核中要求居民参与出资改造的小区占年度计划改造小区比例达到60%以上的得1分。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使用财政资金8,756.06万元，未见社会资金投入。

（二）项目管理方面
1.项目前期工作不到位
评价组走访巫山县广东物资第一小区老旧小区主体改造项目的广东物资第一小区、名特超市、老干部局宿舍现场，据居民反映，项目前期征求居民意见未达到规定比例，大部分居民对小区改造项目不了解，主管部门和施工单位改造前未与住户进行沟通，导致部分居民对项目不理解，有怨言。
2.应公开招标的事项,未公开招标
巫山县圣泉居委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一期）、巫山县上升居委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一期）、巫山县聚鹤居委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一期）、巫山县聚鹤仙居委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配套项目（一期）、巫山县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四期工程（上升街片区）监理费按《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发改价格[2007]670号）标准收费为120.8+1247*（181-120.8）/2000=158.33万元,按《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监理费预算超过100万元,应公开招标。住保中心采用择优+直选方式确定监理单位,金额92万元,未进行公开招标，不符合招投标法的规定。
3.项目招标不规范。
巫山县高唐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应急抢险工程通过比选方式确定施工单位,中标候选人报价为：第一名重庆端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报价244.75万元，第二名重庆柯然建设有限公司报价245.00万元，第三名重庆东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报价246.50万元。巫山县酒厂宿舍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配套项目通过比选确定施工单位，中标候选人报价为：第一名重庆民森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报价246.18万元，第二名中鑫溢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报价247.18万元，第三名重庆宸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报价248.33万元。
投标人的投标价格异常一致，三家投标单位可能存在相互串通投标行为，项目招标不规范。

4.项目管理质量控制不严格
（1）巫山县广东物资第一小区老旧小区主体改造项目中广东物资第一小区落水管安装不规范，导致堵塞、脱落、污水回流，使小区通道污水常年淤积，卫生差。该小区雨篷防水施工方法不科学，导致漏水、楼道间积水。

（3）巫山县广东物资第一小区老旧小区主体改造项目中老干部局宿舍外墙整修不规范，在瓷砖未全部拆除情况下，直接挂钢丝网敷外墙，存在安全隐患，住户反映强烈。
5.施工现场管理不规范

（1）巫山县广东物资第一小区老旧小区主体改造项目施工过程中对施工现场保护不到位，施工环境不整洁，施工导致原有个别设施损坏。施工后现场未及时打扫，地板地砖、栏杆、门牌污垢无法清洗。

（2）巫山县广东物资第一小区老旧小区主体改造项目老干部局宿舍施工完成后脚手架未及时拆除，影响楼下居民生活和门市正常经营。
6.施工违反安全管理条例，发生安全事故

巫山县广东物资第一小区老旧小区主体改造项目广东物资第一小区外墙脚手架拆卸时违反安全管理条例，导致发生安全事故，人员伤亡。
7.施工验收不严

巫山县广东物资第一小区老旧小区主体改造项目验收中广东物资第一小区楼梯间通道灯未通电，消防栓未注水，网线、电线、燃气线等未规整，项目验收未严格把关。

8.工程完工后维护不到位
巫山县集仙一小区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配套项目，花圃存活率低，花圃浇水工程建成后未起到应有作用。净坛一路14幢旁边休闲条椅安装后被拆除，未使用。净坛一路14幢旁边安装的新乒乓球桌，被更换成旧乒乓球桌，无人管理。
    七、相关建议
（一）加强资金投入管理，严格按照《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初助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投入资金。
（二）加强项目管理
1.严格按照《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招投标程序。
2.加强项目调研，多听取当地居民意见，作好项目规划工作。

3.加强项目安全管理,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4.加强项目质量管理，实实在在为居民提供便利。
5.加强项目事务管理，采取措施对项目进行维护和回访。

八、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根据《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22〕37号）“第十条  …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在60分（含）至70分之间的，绩效评价调节系数为0.90。” 巫山县社保中心绩效评价得78.5分，建议巫山县财政局对巫山社保中心下年的预算采用调节系数0.90，适度压缩预算支出。
九、特别说明

本评价报告仅用作重庆市巫山县财政局绩效评价用途，且不能免除被评价单位管理层完善、加强经营管理和账务核算的责任。本报告未经本所同意，不得向委托方及被评价单位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由于对本报告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本所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评价报告连同所附附件一并有效，复印及其他事项无效。

（本页无正文）

附件：

（一）巫山县房保中心城镇老旧小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二）执业《注册会计师证书》复印件；

（三）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执业证书》复印件；

（四）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营业执照》复印件。

重庆企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 重庆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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